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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提示：

　有關臺北市林副市長提到原住民族姓名登記涉及「姓名條例」之修正一事，林萬億政委

前已邀集內政部及原民會研商，決議分兩階段處理，在未完成「姓名條例」修法前，將先

以函釋的方式讓第一線的行政人員有所依循，在此也感謝林副市長的建議。

討論事項

一、衛生福利部擬具「再生醫療法」草案、「再生醫療製劑條例」草案，經林政務委員萬

億會同龔政務委員明鑫、吳政務委員政忠等審查整理竣事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

　　決議：

（一）通過，函請立法院審議。

（二）全球新興生醫科技迅速發展，再生醫療是國際間重點推動項目，也是我國六

大核心戰略產業中「臺灣精準健康產業」的重點項目之一。衛福部為促進我

國再生醫療領域發展，加速再生醫療研發成果擴大應用於臨床醫學，制定

「再生醫療法」及「再生醫療製劑條例」等再生醫療雙法，強化再生醫療技

術與製劑的管理，並確保再生醫療的安全、品質及有效性，維護醫療迫切需

求病人及時接受先進再生醫療的權益。

（三）本2項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後，請衛福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，

早日完成立法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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